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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理顺终端销售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天然气上下游价格顺畅传导，建立灵敏反应天然气市场供求、价格变化的定价机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动建立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内发改价费字〔2024〕1108号）、《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的通知》（内发改价费字〔2024〕266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联动机制。
一、实施联动范围
通过城镇公共配气网供应我市的居民用管道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
（一）通过城镇公共配气网供应我市的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与城镇燃气企业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实行联动。
（二）通过管道供应的天然气定价区域，居民用终端销售价格由城镇燃气企业采购价格（含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构成。未通过管道供应的天然气定价区域，居民用终端销售价格由城镇燃气企业采购价格（含                                                                                                                                                                                                                                                                                                                                                                                                                                                                                                                                                                                     运费）和配气价格构成。采购价格按照同一定价权限辖区内燃气企业采购的全部气源（包括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等，不区分是否执行政府指导价）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当燃气企业采购价格明显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时，可不予联动或根据实际情况降低联动标准。原则上按照双方购销合同确定的气量、价格加权平均进行联动，联动测算遇上下游企业未及时签订合同的情况，可按照往期购销合同约定气量、往年同期实际用气需求量等情况进行合理预测。
（三）居民用气合同量满足居民用气终端销售量的，按照上游供气企业年度合同量签订的浮动幅度联动；如果双方购销合同确定的气价和气量不区分居民用和非居民用天然气，可根据往年同期实际用气需求等情况对居民用和非居民用天然气的气量按比例进行二次分配。上下游企业签订合同的低价气量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气供应。居民用气合同量不足，可按照城镇燃气企业全部采购气量结构由低到高的价格顺序计入联动范围。
二、联动周期
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原则上 12 个月内只调整一次；如遇特殊原因，最多可调整两次。
三、联动原则
终端销售价格根据气源平均采购价格变动情况相应调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调整坚持平稳从紧，遵循保持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一个调整周期内基本稳定的原则。居民用气第一阶梯价格单次上调上限为0.3（含）元/立方米，下浮不限。
当天然气市场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可能对居民正常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时，暂时中止联动。当期应调未调金额可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考虑或分期逐步实施。管输价格（运输费用）、配气价格调整时，终端销售价格同步同额同向调整，原则上不受联动机制限制。
四、联动公式
当城镇燃气企业居民用气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调整时，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与采购价格按以下计价方式作同向适时联动调整，将上游价格调整因素疏导至终端销售价格。其计算公式如下:
1.首次建立联动机制：终端销售价格=加权平均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配气价格。
2.联动机制建成后：终端销售价格=上期终端销售价格+价格联动调整金额。
价格联动调整金额=（本期气源加权平均采购价格-上期气源加权平均采购价格）/（1-供销差率）土 上期应调未调金额或上期部分应调未调金额 土 偏差金额。其中供销差率（损耗率）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关要求执行，即原则上不超过4%。
五、偏差校核机制
当期应调未调金额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计算或因实际结算的气量、气价与按预测采购气量、气价产生差异时，应进行偏差校核，纳入后期联动时统筹考虑。偏差校核时，要严格审核燃气企业购销合同、企业实际结算发票。
六、联动程序
当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需启动联动机制时，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定价目录》规定的价格管理权限，各旗县区发改委按照联动机制对联动调整额进行审核测算，制定调价方案。如居民气价第一阶梯价格单次上调为0.3（含）元/立方米以上，需报当地政府审定后实施；居民气价第一阶梯单次价格上调为0.3元/立方米以下，可直接印发联动调整文件。可以不再开展定价听证。
燃气经营企业应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及时准确提供有关数据。对于燃气经营企业拒不配合，无法及时准确提供有关数据导致联动机制无法实施的，其后果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
七、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
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全面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内发改价字〔2015〕760号）、《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巴彦淖尔市居民用气实行阶梯气价的批复》（内发改价字〔2016〕458号）文件执行，具体如下：
（1） 居民生活用气。将居民家庭全年用气量分为三档，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第一档，户年用气量不超过360立方米；第二档，户年用气量为360立方米-600立方米之间;第三档，户年用气量为600以上方米。
（二）独立采暖用气。将居民家庭全年气量分为三档，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第一档，户年用气量不超过1800立方米；第二档，户年用气量在1800-2100立方米之间；第三档，户年用气量2100立方米以上。
（三）分档气价制定。第一档，现行居民用终端销售价格。第二档，价格水平为第一档气价的1.2倍；第三档，价格水平为第一档气价的1.5倍。
（四）特殊群体。经民政部门确定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家庭生活用气不执行阶梯价格，均按第一档气价执行。
八、有关要求
（一）各旗县区发展改革委要落实属地责任，履行合法合规程序，保障机制顺畅运行。市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工作统筹，做好业务指导。
（二）城镇燃气企业应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服务质量，密切关注天然气市场动向，充分预判经营区域内天然气需求量，控制成本支出、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三）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开展政策宣传解读，增加社会公众对联动机制的了解，保障公众知情权，在按联动机制调整终端销售价格时，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保障政策平稳实施。
（四）加强价格监管，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对上游供气企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哄拾价格及下游城镇燃气企业擅自提高销售价格、不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不落实优惠政策等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秩序。
九、执行时间
本联动机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和自治区另有政策规定时，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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